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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29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79

可转债代码：113042 可转债简称：上银转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

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董事会2025年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 12月 26日以现场加视频接入方

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25 年 12 月 1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出

席董事 16 人，实际出席董事 16 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经全体与会董事一致推举，本次会议由顾建忠董事主持，会议经审议并通过

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会议选举顾建忠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

二、关于选举新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会议选举施红敏先生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三、关于新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会议决定，公司新一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10 人）

顾建忠、施红敏、叶峻、于福林、李正强、杨德红、陶宏君、庄喆、董煜、

甘湘南。

主任委员：顾建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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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5人）

肖微、施红敏、董煜、应晓明、靳庆鲁。

主任委员：肖微。

（三）风险管理委员会（6人）

杨德红、叶峻、孔旭洪、黎健、牛韧、肖微。

主任委员：杨德红。

（四）审计委员会（5人）

薛云奎、孔旭洪、肖微、应晓明、靳庆鲁。

主任委员：薛云奎。

（五）提名与薪酬委员会（5人）

靳庆鲁、叶峻、于福林、李正强、薛云奎。

主任委员：靳庆鲁。

（六）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6人）

施红敏、叶峻、孔旭洪、杨德红、黎健、肖微。

主任委员：施红敏。

于福林先生须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方可履行

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委员职务。

四、关于聘任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施红敏先生为上海银行行长。

五、关于聘任副行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聘任胡德斌为副行长，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聘任

俞敏华为副行长，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聘任陈雷为副行长，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胡德斌先生、俞敏华先生、陈雷先生为上海银行副行长。

六、关于聘任首席财务官、首席信息官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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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聘任施红敏为首席财务官，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聘任胡德斌为首席信息官，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已事先审议通过聘任首席财务官事项，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施红敏先生为上海银行首席财务官、聘任胡德斌先生为上海银

行首席信息官。

七、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李晓红女士为上海银行董事会秘书。

八、关于聘任总审计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刘方先生为上海银行总审计师。刘方先生尚待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机构核准其总审计师任职资格后就任。

九、关于聘任业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情况：聘任朱守元为业务总监，同意 1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聘

任武俊为业务总监，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已事先审议通过本议案，并一致同意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会议决定聘任朱守元先生、武俊先生为上海银行业务总监。

十、关于委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委任姚秦为证券事务代表，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委任杜进朝为证券事务代表，同意 16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会议同意委任姚秦先生、杜进朝先生为上海银行证券事务代表。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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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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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上海银行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及相关信息

施红敏：男，1968 年 10 月出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技术经济专业，工学硕士，

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行长兼首席财务官。曾任中

国建设银行计划财务部财务处副处长、综合处副处长，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

领导小组办公室财务组副处长，中国建设银行计划财务部政策制度处高级经理，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第一支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会计结算部

高级经理，中国建设银行信用卡中心党委委员、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尚诚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银联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上海银行副行长等职务。

胡德斌：男，1968 年 10 月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计算机软件与理论专业，

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首席信息官。曾任中

国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心总工程师助理、开发部经理、总经理助理，中国工商银

行软件开发中心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中国工商银行数据中心（上海）党委副书

记、副总经理，上海银行首席信息官，城银清算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等职务。

俞敏华：男，1976 年 9 月出生，毕业于上海大学经济法专业，法学学士，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上海银行副行长。曾任上海农商银行授信审批

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上海农商银行杨浦支行党总支副书记、副行长（主持

工作），上海农商银行杨浦支行党委书记、行长，上海农商银行党委委员、副行

长、董事会秘书等职务。

陈雷：男，1978 年 5 月出生，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工商管

理硕士，经济师、政工师。现任上海银行副行长。曾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团

委书记、上海自贸试验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天津分行党

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

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行党委书记、行长；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总行零售业务部（消

费者权益保护部）总经理、总行直属党委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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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红：女，1969 年 12 月出生，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专业，法学博士。

现任上海银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上海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上银

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中国证监会办公厅秘书处副处级秘书、正处级秘书、

发行审核委员会工作处处长，上海市金融服务办公室主任助理（挂职）等职务。

刘方：男，1981 年 1 月出生，毕业于武汉科技大学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学

士，工程硕士，审计师。曾任审计署上海特派办财政审计二处科员、副主任科员，

金融审计一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四川绵阳平武县审计局副局长（挂职）；

审计署上海特派办财政审计处副处长，金融审计二处副处长、处长、一级调研员

等职务。

朱守元：男，1971 年 8 月出生，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投资经济管理专业，

经济学学士，工商管理硕士。现任上海银行业务总监、战略集团与机构业务部总

经理、浦东分行党委书记，上银国际（深圳）有限公司董事长。曾任上海银行徐

汇支行副行长，上海银行徐汇支行党总支书记、行长，上海银行市中管理总部党

委书记、总经理，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政府与集团客户部总经理，上海

银行总行营业部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总监级），上

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政府与集团客户部）总经理（总监级），上海银行浦东分行

行长等职务。

武俊：男，1969 年 9 月出生，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博

士。现任上海银行业务总监、金融同业部总经理兼上海同业中心总经理，上银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银国际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上海银行资金营运中心总

经理助理，上海银行金融市场部副总经理兼同业部总经理，上海银行投资银行部

副总经理，上海银行自贸试验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上海银行金融市场部副

总经理（主持工作）兼同业部总经理，上海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上海银行金

融市场部总经理等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施红敏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559,000 股，胡德斌先

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541,616 股，俞敏华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80,997 股，

陈雷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31,200 股，李晓红女士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170,000 股，刘方先生未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朱守元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70,000 股，武俊先生持有公司普通股股份 88,825 股。除上述简历披露外，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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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员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第 3.2.2

条所列情形。


